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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北新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人名称：上海市北新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物业类型：   医疗服务机构                           
坐落位置：  上海  市  长宁 区北渔路111号 ；设置床位50张；

建筑面积：中心建筑面积为3695平方米；新行政楼建筑面积为458.74平方米；儿保计免等附楼面积未知；蒲松北路卫生服务站面积为205.53平方米、新泾六村卫生服务站面积为 171.9平方米、金钟路33弄89号一楼服务站面积为190平方米。设置一个门岗。 

服务概况：本项目是医疗服务机构综合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内以及三个站点保洁服务、保安服务、运送服务和维修服务等物业管理服务。

（二）物业人员岗位配置要求
安保门岗 24小时服务，白天双岗、夜间单岗。

主楼1-2楼门诊、3楼病房、4楼康复需提供保洁、配餐服务。

副楼儿保计免1-2楼、独立行政楼1-3楼，需提供保洁服务。

外围及检验科、肠道科、发热门诊、棋牌室等功能用房需提共保洁服务。
门诊电梯一部，需提供司梯服务。

三个服务站点需提供保洁服务。

中心与相关业务部门的来往信函及物品的传送工作。

生活垃圾、医疗垃圾、氧气的接收工作等。

除中央空调外，中心还配备分体式室内空调，分布在各个科室及病房。

维修人员需保证正常工作日的水、电等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

（三）项目预算

本项目预算为 2033975 元。

（四）服务期限

本预算物业服务期为12个月。

（五）付款方式

物业管理服务费按季度支付，且中标人在开具发票后业主方3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合同履约：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应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期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二、服务内容、要求和标准

  保洁服务：
中心主楼1-4楼保洁、儿保计免等附楼及配套功能房，独立的行政楼1-3楼，住院床位共计50  个床单元。
三个卫生服务站的保洁，需每周隔天保洁。
自行车停车棚的保洁。
中心责任区范围周边环境（含绿化带）外围场地（前院、后院）的清洁、生活垃圾房、医疗垃圾房的清洁。
服务站点的医疗垃圾需要收回本院处理。
每日对各区域物表进行除尘、清扫垃圾、使地面保持干净、光亮、无杂物、无积水等。
定期对设施设备各类金属表层或表面使用专用保洁剂或防锈处理，保持光亮洁净。
清洗及保洁各楼层的洗手间，使之保持清洁状态。
对人员出人频繁之地，进行不间断的循环保洁。
完成中心临时交办的保洁任务。
服务标准：
建立中心环境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环卫设施齐备，实行标准化清扫保洁，由专人负责检查监督，清洁率100%。
大厅、楼内，及科室地面保持干净、无污渍，有光泽，保持地面材质原貌；门框、窗框、窗台、金属件表面光亮、无灰尘、无污渍；门窗玻璃干净无尘，透光性好，无明显印迹。
各种金属件表面干净，无污渍，有金属光泽；门把手干净、无印迹、定时消毒；天花板干净，无污渍、无蛛网；灯具干净无积尘。会议室、接待室地面、墙面、干净，无灰尘、污渍；天花板、风口目视无灰尘、污渍；桌椅干净，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楼梯及楼梯间梯步表面干净无污渍，防滑条(缝)干净，扶手栏杆表面干净元灰尘，防火门及闭门器表面干净无污渍，墙面、天花板无积尘、蛛网。
公共卫生间地面干净，无污渍、无积水，大小便器表面干净，无污渍，有光泽；各种隔断表面干净，无乱写乱画，金属饰件表面干净，无污迹，有金属光泽；墙壁表面干净，天停车场地面干净，无杂物，无明显油渍、污渍；开水间及清洁间地面干净，无杂物、无积水，地垫摆放整齐干净，天花板干净无蛛网。
灯罩表面无积尘、蛛网，墙面干净无污渍，各种物品表面干净无渍，清洁工具摆放整齐有序。
公共区域及卫生间无明显异味。
电梯及电梯厅电梯轿厢四壁光洁明亮，操作面板无污迹、无灰尘、无印迹，地面干净，空气清新、无异味；  电梯凹槽内无垃圾无杂物，按钮表面干净无印迹；扶梯踏步表面干净，扶手表面干净无灰尘、污渍，玻璃表面干净透光性好，不锈钢光亮无尘；梳齿板内无杂物污渍；厅内地面干净有光泽。
垃圾桶及果皮箱等按指定位置摆放，桶身表面干净无污渍无痰迹。
消防栓、消防箱，公共设施 保持表面干净，无灰尘、无污渍。

 保安服务：
提供全天24小时安全保安服务工作。

中心门岗全天24小时值班。
做好进出车辆管理及交通秩序维护。规范引导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保持出入口通畅。
做好巡逻执勤工作。按照规定的时间在中心内进行巡逻，发现可疑人和事及时制止并上报中心院办。
做好中心来访人员通报、登记、证件检查等。
做好外来车辆进出辖区管理，需办理登记日期、车牌号码、进出时间。
确保进入辖区停放的车辆，必须停放在划定的车位、车棚内。行车通道、消防通道及非停车位禁止停车。
保安人员上班时着统一的制服，配戴工作证。
做好中心交办的临时任务，包括各种临时任务或突发事件时的维护协调工作。
保安服务标准：
建立中心传达、保安、公共秩序等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确保中心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环境，严格执行中心规定、做好施工人员进出登记、车辆进出登记。
环境秩序良好，维护和保证防盗、防火报警、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
对办公区域安全状况进行24小时监控，监控记录保持完整，监控中心收到火情、险情及其他异常情况报警信号后应及时报警，并通知相关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做好安全防范日常巡视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安全事故隐患，迅速有效处置突法事件。
重点、要害部位定时巡逻，发现违法违章行为应及时制止。
确保车辆进出有记录、停放进出井然有序、车道通畅。
报刊、杂志、信件派发及相关服务及时、准确、有记录。
交接班记录清楚、异常情况报备有记录。

 运送服务：
做好棉纺织品的收集和发放（病服和医护人员工作服收集送洗、发放）。
做好病人一日三餐、流质按护理部要求订餐、发放。
住院病人的化验标本收集送检、取回报告交护理部，协助护工做好病人陪检服务。
做好医疗垃圾的收集、记录、系统上传、转运。
做好医疗垃圾房的消毒、清洁及记录工作。

做好司梯服务。
做好中心与业务部门的信函、物品的传送工作。

积极配合恶劣气候时的抢险抗灾服务，如排涝、除雪等。
配合行政做好会务接待工作，做好会议室桌椅、茶水等物品摆放服务。
积极配合中心做好主管部门考核、文明城区计生城市评审考核等开展的各项突击任务。
服务标准：

垃圾的收集、转运，由环境服务人员专责负责，垃圾桶四周必须无散积垃圾、无异味。
湿垃圾运至暂存点时要破袋投入桶内；医疗垃圾必须按院感要求对暂存点进行清洁、消毒并记录在档。
对住院病人检验、检查报告的传送，不得随餐车等清洁物品一起运送。
不得在无医护人员陪同下单独运送病人，保证检查报告准确无误的送达到护士站。
在科室临时桌椅及物品的搬运工作的过程中，要轻拿轻放、保证财产和人员的安全到达。
信件、物品的传送过程要确保人员、信件、物品的完好、无损。

（四）维修服务：
提供正常工作日中心及站点的日常维护服务，有必要时工作时间临时调整。
提供中心所辖范围电器线路、设备（开关、插座、配电箱、吊扇）、照明灯具等维修服务。
用水设施、上下水管道日常巡检、修缮工作。
门窗、家具等配件的更换、修缮工作。
房屋结构巡检、记录、上报工作。
监管供应商对专养设备（电梯、空调等）维保后的使用效果。
服务标准：

	内容
	要求
	标准

	电器及线路
	每日巡检一次，发现损坏及时维修
	电气线路正常，照明灯具完好率在98%上

	用水设施、上下水道
	每日巡检二次，发现损坏及时维修
	无滴漏、阻塞现象

	消防、生活水泵
	每日巡检二次，闸阀丝杆每周盘动1次，定期润滑；消防水泵每二周电动1次；发现损坏及时报告，并配合维修
	完好、安全正常运行

	电梯
	配合及监督专业单位定期维护
	完好、安全正常运行

	门窗及配件
	每周巡检一次，发现损坏及时报告并配合维修
	保持完好

	房屋结构
	每半年巡检1次，涉及使用安全的部位进行检查并由记录；发现损坏及时报告及配合维修
	保持完好

	其他专养设备
	配合与监督专业单位定期维护
	完好、安全正常运行


其他要求

（一）响应人应根据业主方实际情况制定物业管理服务方案，包括整体物业管理服务方案、各项服务的实施方案、延伸服务、应急服务预案等等。

（二）响应人应提供本项目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安全管理保证措施等。

（三）响应人应根据业主方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人员配备方案（服务人员数量可供参考）：
3.1保洁、运送岗位设置根据现场情况自行拟定，人数不少于13人。

3.2保安岗位要求白天双岗，晚间单岗，24小时不间断，人数不少于5人。

3.3维修岗位1人，需兼职司机岗位。
（四）中标方应为本项目物业服务人员提供统一着装，服装费包含于投标报价中。
（五）中标方所有保安人员均需持证上岗。
（六）本项目日常保洁用品、垃圾袋、清洁药剂、清洁设备等用由中标方提供。
（七）本项目人员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员工工资、社会保险（所有员工均需缴纳上海市社会保险及公积金）、高温费、节假日加班费、劳动防护用品费、培训费、税金等。
（八）本项目所有人员均需按季度发放季度考核奖金，该费用各投标单位需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
（九）本项目中标方要负责所有人员的岗前培训以及再培训工作。
（十）在同等条件下，中标方需优先接受原为采购方服务的物业管理服务人员。

四、重要事项说明

（一）本项目采购需求中所涉及的物业管理服务对象的规模、数量以本项目采购文件内容为准，如有需要可自行前往现场踏勘。踏勘或放弃踏勘的响应单位将被视为己确认所有现场条件和预计到了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响应单位成交后，不得以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现场为理由而提出额外费用，对此业主方一律不予考虑。

（二）物业管理单位为此项目所聘用的全部人员：生、老、病、死或事故原因、劳资纠纷，刑、民事案件等均与采购方无关。在此，特别说明两点：①物业管理服务供应商在报价时，需充分考虑到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保障线的情况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采购方不会因国家调整职工最低工资保障线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而再追加物业管理服务费用。②物业管理服务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需充分考虑到服务区域的特殊性，节假日、双休日及日常工作可能需要加班服务。

（三）物业管理单位需进行内部管理及指导，要求每位工作人员举止得体，用语规范，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响应方必须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聘用工作人员，所有工作人员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



